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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之争:作为公共领域的微博空间
 ———以深圳5.26飙车案为例

尹连根

摘 要:5.26飙车案展示了微博作为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框架之争的特征:当深圳警方戮

力建构非顶包框架时,媒体将事件纳入质疑框架抑或车祸框架,而网民则建构了警方不正

义、背景不寻常和权利不平等等对抗性解读框架,认同警方、挞伐大众心理、质疑受害者家

属等优先性解读框架以及游移两者之间的协商性解读框架。正是这种框架之争过程使微

博作为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得以彰显。
关键词:微博;框架分析;公共领域;飙车案

随着微博在我国的广泛应用,探讨微博作为公共领域可能性的文献渐呈勃兴之势。
这方面研究大抵分两派,一派为存在派,主要认为微博吻合于公共领域的基本条件,微博

空间已成为典型意义上的公共领域①,甚至是扩大了的公共领域②。另一派可谓怀疑派,
认为微博难以成为公共领域,主要理由是网民在微博上的表达往往是非理性的、琐碎的、
不专业的③,并非“哈贝马斯意义上能够‘理性讨论’的民主社会的公众”④;其次,微博主体

性的迷失、话语平等权的不可能以及盛行的欺骗、伪造等伪沟通现象的存在,也使微博离

理想的公共讨论情景存在距离⑤。综观现有讨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存在派还是怀疑派都

过于将焦点集中在微博作为公共领域的“是”与“非”的问题上。在当下中国公民社会渐趋

萌芽、诸多公共讨论形式和空间强劲崛起之际,学界与其陷入类似微博这样的新兴空间作

为公共领域可能性的争论中,毋宁审视公共领域正形成于微博空间中的既定现实及其表

现与特征⑥。更重要的是,理论上的争鸣需要更多实证层面的研究来支持,否则有流于空

泛之谈和玄论的危险。为此,本文以深圳5.26飙车案为个案,探讨作为公共领域的微博

空间所具有的特征。

2012年5月26日凌晨,一辆GTR跑车以每小时236.8公里的速度在深圳滨海大道

飞奔,结果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爆炸,车内三人当场死亡。事发后,跑车司机侯某

自首,但遇难者家属认为他有为其车主老板许某顶包嫌疑。经《南方都市报》《晶报》及其

官方微博报道后,该案迅速掀起轩然大波,微博成为涉事各方论战的主战场。
基于对网民在微博空间就该事件所展开的讨论的框架分析,笔者认为,微博作为公共

领域虽尚有缺陷,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公共讨论的发展,而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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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宋辰婷:《微博———公共领域建构的新契机》,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S4期;
党雷:《微博环境下公共领域的建构与规范》,载《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傅海、李明远:《微博民主参与功能探析》,载《当代传播》2013年第2期。
郑燕:《网民的自由与边界———关于微博公共领域中言论自由的反思》,载《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
张跣:《微博与公共领域》,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12期。
王君超:《微博的表达权及“理想传播情景”的构建》,载《中国出版》2011年第6期。
尹连根:《结构·再现·互动:微博的公共领域表征》,载《新闻大学》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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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个相对开放、平等、多元的公共交流平台,使得各方意见得以展示乃至在相互之间展开框架之争。

一、框架与框架之争

什么是框架? Entman的解释是,框架就是“选择和突出事件或议题的某些面向,并在它们之间建

立起联系,以突出(对该事件或议题的)某一种解释、评价或解决之道”①。新闻社会学研究表明,在对新

闻事件的诠释上,媒体往往更倾向于采纳官方框架,这几乎已经成为媒体的固定程式②。Hall等人认

为,“媒介对于强势者意见的结构性偏好,其结果是(政府)‘发言人’变成了我们称呼的‘话题的首要界定

者’(primarydefiner)”③。在他们看来,政府等官方机构对新闻事件或新闻话题的优先解释框架势必限

制甚至排除他者的解释框架,从而成为相关事件或话题的后续报道和讨论的参考性框架。
不过,随着社会变化的加速,尤其是媒体技术的发展,政府对公共意见市场的垄断日益难以为继,

Entman所谓的“框架之争”(framingcontest)越来越成为常态,新闻报道日益成为“社会行动者争夺议

题界定(权)的框架竞争场域”④。尽管如前所述,权威部门对事实的界定往往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正当性

框架,但人们则会通过建立替代性框架的方式来打破主流框架的事实界定权,从而使得其他替代性框架

与官方框架并驾齐驱,有时是媒体框架与官方框架之间的打斗,有时是冲突事件各方框架之间的博弈。
近年来最著名的框架之争案例之一就是2005年的穆罕默德漫画事件。2005年9月30日,丹麦一家名

叫Jyllands-Posten的日报发表了12张有关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但被穆斯林认为是侮辱性的漫画,结
果发生了包括焚烧大使馆在内的持续数月的政治动荡。对此,参与该事件的各方在呈现上显现了清晰

的框架之争。一方将之置于宗教不容忍的框架之下,另一方则置于新闻自由的框架之下。此事件一时

引得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其中的框架之争⑤。

二、研究方法:Gamson等人的框架分析

框架不仅作为一个理论视角而存在,同时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中。
在方法上,本文将运用Gamson等人提出的框架研究方法。Gamson和Lasch认为,任何新闻都会被纳

入一定的解释性集束(interpretivepackage),而集束的核心则是新闻框架,旨在为新闻建构意义。在他

们看来,框架由八个符号性元素组成,即,隐喻(metaphors)、例证(exemplars)、警句(catchphrases)、描
写(depictions)和视觉形象(visualimages)等五个成分,主要是提示框架的作用,被称为框架策略(fram-
ingdevices);本因(roots)、后果(consequences)和诉求原则(appealstoprinciple)等三个成分,则旨在阐

述框架观点的正当性,被称为理性策略(reasoningdevices)⑥。
具体到5.26案,按照Gamson等人的框架分析方法,笔者先将深圳警方、媒体和网民们有关该案件

的报道和评论进行解构,然后再将这些报道和评论重新建构为相应的解释框架。在这种对三方报道和

评论进行解构与重构中,我们发现事件本身已经被各方符号化,乃至成了新闻象征(newsicon),而他们

发表声明、报道抑或意见及评论的过程不过是一个为事件添加自己价值观的过程,继而将事件纳入各自

解释性集束和框架中。
在样本上,深圳报业市场两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报纸———《晶报》《南方都市报》的官方微博被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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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Sigal.ReportersandOfficials.Lexington,MA:Heath& Co.,1973;HerbertJ.Gans.DecidingWhat’sNews.New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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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范围。从2012年5月26日该案件的发生到6月1日官方三次情况通报会结束,《南方都市报》共
发了7条报道此事件的微博,《晶报》则发了35条。截止到本研究样本收集开始的2013年7月4日,
《南方都市报》微博评论数量累计5534条,《晶报》累计1532条。

三、微博空间的“5.26”框架之争

(一)警方:非顶包框架

深圳交警在2012年5月28日、29日、30日连续三天召开新闻发布会;30日同时在微博上进行微

访谈,多方面提供证据证实肇事司机非“顶包”的判断。28日,警方公布了若干份肇事司机侯某当晚活

动地点的视频,展示其身上的伤痕;提供医院监控录像,证明医院缝针男子杨某并非车祸司机,而是在肇

事车上3名受伤女性入院后20余分钟才开始挂号的。29日,警方补充展示了侯某当晚在某酒吧、随后

上了跑车的视频,以及车主许某当晚在某小区的录像及其没有任何伤痕的赤裸上身照。30日,警方公

布由深圳市物证检验鉴定中心出具的肇事车上的血液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与自首驾驶者侯某的一致。
深圳交警所戮力建构的是“非顶包框架”,是对网民反应的直接回应。不过,从框架的理性策略角度

而言,这与其说是执著于单一而孤立的“非顶包框架”的建构,毋宁说是对于该框架所蕴含的符号意义的

诉求,那就是,对其所代表的公权力机构形象的捍卫和公权力本身的权威的捍卫。
但正如Gamson所言,“框架是脆弱的”①。具体来说,任何一个既定框架往往会被其他事件主体解

构,继而使得框架的再建构(reframing)和框架之争成为可能②。5.26飙车案便是如此。随着事件的进

展,警方、媒体与网民三者之间在框架层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不过,网民们的反应应该是警方所始料未及的,否则,警方也不会在一开始就做出“不可能存在顶

包”的陈述。这种绝对判断不但对于向来以权威话语示人的警方来说有轻率之嫌,同时也难免给网民们

留下“谎言在先、维护谎言在后”的印象和推断。而交警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尤其是非顶包框架的硬伤,先
是说摄像头坏了,后又公布了视频;前面说血迹被污染了,后来又公布了DNA鉴定结果。这种前后不

一的说法和做法便为网民们建构替代性解释框架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只让

少数几家媒体参加,怠慢媒体,尤其是拒绝《南方都市报》记者入场,使得该报在微博中对相关事实进行

了有意拼接,建构起诱导性的媒体框架。另外,在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深圳交警先表示家属可以和记

者一起提问,后又改口说,“家属的问题会在会后专门回答”,并呵斥家属道,“如果你再这样就结束记者

会”。如此强硬的态度又暗合了人们对于公权力机构蛮横、无礼的官僚主义刻板印象。网民、媒体和交

警的框架之争就此拉开。
表1 警方的5.26框架:非顶包

例证
“肇事司机侯某离开酒吧在电梯内的录像”、“526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司机DNA鉴定书”、“视频:关于526监
控画面视频出现的光圈”

警句 “最短时间内调取”、“逐一反复排查和分析”、“迅速锁定”

描述
“案发后市公安局成立了以交警为主的专案组,共出动50余名警力对案件进行调查”、“在侯某到案后立即
进行了呼气测试和抽血检测”

原因 “证据链条已经在今天的情况通报会上向公众做了详细的展示”

结果 没有顶包

原则 公权力所拥有的权威性

(二)媒体:质疑框架 VS.车祸框架

对5.26案,《南方都市报》和《晶报》在微博空间均长袖善舞,当前者将事件纳入质疑框架时,后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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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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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车祸框架。
《南方都市报》一开始就将跑车当事人导向公众对富二代所具有的社会刻板印象。这是它的第一条

微博:“深圳3女子醉驾飙跑车,撞2的士致3人死亡。跑车女现身,说记者‘关你屁事’”。“醉驾”、“飙
车”、污言秽语,均瞄向没有人格修养的形象建构,而这样一个形象再与跑车结合到一起,富二代特征皆

备。正是在这种富二代标签效应中,顶包说浮出水面,“肇事豪车司机……身份却引发死者家属质疑:当
晚肇事司机面部受伤且缝针,而侯某脸部并无伤痕,质疑肇事者被顶包。医生根据自首者照片初步判断

不是就诊者。交警称现有调查尚不能证明顶包”(5月28日微博)。一方面,跑车在这里被巧妙地类化

为“豪车”,以再次强化富二代的标签;另一方面,刻意营造的扑朔迷离使得顶包成为事件的焦点。
此后的微博则进一步指向顶包的可能源头———公权力腐败,如,“警方公布车主许某辉今日拍摄的

照片,其身上并无伤痕”,这给读者留下警方事实造假的想象空间;而在报道警方发布相关监控视频时,
“据称,证据是今晨刚刚筛选。发布会已结束,被疑‘选择性发布’,深圳少数几家媒体获通知”,这给读者

留下程序不正义的想象空间。而无论是事实造假还是程序不正义都不过是公权力之腐败的外化而已。
紧接着,以遇难者家属的口吻做“在这座残酷(、)现实的城市,月薪3000元不可能开得起跑车”的不信任

陈述后,南方都市报直接评论,即,“他们苦苦追寻的‘真相’可能并不存在”。“残酷”、“现实”一类的虚指

与“月薪3000元”、“跑车”的实指匹配在一起,既泛指当今社会金钱至上的本质,又呼应了此前所确立的

富二代话语;而其对于真相之可能不存在的直言判断所传递出的无力之感则是对公权力腐败话语的有

力回应。
相反地,《晶报》主要将该事件纳入一般车祸的日常新闻框架中,所以诸如“目前该事故仍在进一步

调查处理中”此类车祸报道常见语言出现在其微博中并不奇怪,而有关“喝酒不开车,开车别喝酒”的提

醒也不过是车祸报道的常规。至于交警和家属的各自说法,除了直接引述“受害者家属张先生”一处外,
其余都是深圳市交警局所举行情况通报会上所获悉的内容与细节,如,“侯某前来自首时左眉、左手骨至

右前胸挫伤与事故撞击致使安全气囊弹出的现场情况吻合”、“播放了这位(意外摔伤而到华侨城医院就

诊的)男士在一个路口过路摔倒的视频(3:43分在竹林五路),以此证明前来治疗的男子并非侯某”。而

且在该报28日所发7条微博中,“顶包”概念只出现于内文一次,出现于微博标题也仅两次。同时,警方

新闻源“深圳市交警局新闻发言人徐炜”、“深圳市交警局侦查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邓兆凯”等被详细而具

体地标明。这种对于警方说法的大量采纳及其消息源的频繁引用都进一步证明《晶报》在该事件报道上

所运用和认同的日常车祸框架。
表2 媒体的5.26框架

质疑框架(《南方都市报》) 车祸框架(《晶报》)

譬喻 “这座残酷(、)现实的城市”、“元凶” “格子男”、“背景”、“破绽”、“光环”

例证
“当晚肇 事 司 机 面 部 受 伤 且 缝 针,而 侯 某 脸 部 并 无 伤
痕”、“是否顶包的关键性视频缺失”、“躲猫猫”、“俯卧
撑”

“深圳市交警局发布的通报全文”、“情况通报会
实录”、“疑人侯某(穿格子上衣者)和女伴走出酒
吧的视频”、“警方展示的物证”、“身份证”

警句
“没有肇事者在跑车里的视频,也没有从跑车中逃出的
视频”、“两个失去惟一子女的家庭”、“他们苦苦追寻的
‘真相’可能并不存在”

“喝酒不开车,开车别喝酒”

描述 “家属质疑为何视频剪辑过”、“证据是今晨刚刚筛选” “肇事跑车司机侯某已被刑事拘留”、“2名死者身
份已确认”、“该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原因 “加工”、“剪辑”、“筛选” 酒后驾驶

结果 可能顶包 司机和两名乘客不幸死亡

原则 真相 安全行车

不过《晶报》也曾在车祸框架中尝试性地植入质疑的元素,它5月30日发微博称,肇事车车主许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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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的证件“显示有效期确实只有3个月”,印证了网友有关“有效期为‘2012.04.17-2012.07.17’”的说

法。这里,《晶报》显然认为深圳交警在所公布证件上有造假嫌疑,从而忽视了临时身份证的性质,显现

其为质疑而质疑的急切。这是《晶报》对对手的质疑框架的迎合,以平衡其主导性的日常车祸框架。但

这并无碍于官方话语和日常车祸框架在其微博呈现中的支配性地位,因为对三场情况通报会的一事一

报为其微博的主要呈现形式,而“深圳交警”则是其垄断信息源。
(三)大众解释框架的复杂性

为叙述方便,笔者此处将大众对深圳警方非顶包框架的解读及所建立相应框架分别纳入 Hall的三

个经典解读模式中,即,优先性解读、协商性解读、对抗性解读①。鉴于顶包框架在大众微博评论中所占

的强势地位,这里先分析对抗性解读。

1.对抗性解读:持对抗性解读模式的受众在不信任深圳警方非顶包框架的大前提下,主要建构了三

种替代性解释框架。
———警方不正义。大众先质疑程序不正义,没有充分证据却先下“非顶包”的定论、仅通知少数媒

体、以发布会座位不够为由禁止家属进入;再质疑实质不正义,“满街的摄像头,就那些可以提供证据的

摄像头都神奇地全部故障?”(网友②“一直在减肥”,2012-05-29,23:59)。而当警方公布视频后,网友们

的偏好解读是“后期制作”,将警方情况通报会戏称为“表演”,以彰显两者共有的人为、不真实等特质。
———背景不寻常,或指向经济背景———富二代,或指向政治背景———公权力。酒吧、美女、飙车、游

艇,这些富二代的背景标签自然地将公众的情绪导向对该案背景的关注和拷问中。另一方面的背景则

直指被建构为与财富狼狈为奸的腐败公权力:“这帮警察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雨止雨末G4”,2012-
05-28,23:30)。

———权利不平等。一些网民认为该案体现的是基本权利的不平等,折射的社会意义在于对基本权

利平等的呼唤:“人权不能因为有钱而不平等”(“木有外星人”,5月28日,15:53)。而对警方,网民诉诸

于知情权:“没那胆量让群众和受害者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寒夜雪枫”,5月28日,22:51)。基本权

利与社会背景乃硬币之两面,是从正面来传递对社会背景的否定意涵。

2.优先性解读分为三个框架,即,认同警方、挞伐大众心理、质疑受害者家属。
———认同警方,将事件从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认同警方的“铁证”说法:“真相就是真相,证据可以

碾碎一切谣言”(“扬帆-Philosopher”,6月1日,11:13);对警方进行就事论事的评价,如,“积极”、“诚
恳”等。这跟对抗性解读中的背景框架策略正好相反,背景框架强化背景、淡化警方表现;而认同警方框

架强化警方表现、淡化背景。
———挞伐仇富仇官的大众心理。当对抗性解读致力于诠释事件的富二代和公权力的社会意义时,

优先性解读则戮力解构它,并归诸于仇富仇官:“人家有钱开跑(车)就恨别人,仇富心理”(“RobinDun”,

2012-05-29,19:42);或归诸公众对公权力机构的普遍不信任:“有关部门指着一头猪说它是猪,下面也

不会相信”(“花火vinc”,5月31日,18:33)。大众则或被质疑为心理阴暗,或被污名化为“蝗虫”。
———质疑遇难者家属,或谓家属有赔偿之忧:“无非是找不到承担巨额赔偿的人罢了”(“lini_lee”,6

月1日,11:24);或谓其多赔为盼:“家属希望…能赔偿多点”(“浒洲村二少”,6月1日,11:14)。而如是

解读一方面为了反面证明顶包说系子虚乌有,另一方面则是指斥“金钱至上”的社会大众心理。

3,协商性解读,既认同政府所提供证据及解释,又并不放弃狐疑和保留态度,而这种态度很大程度

上缘于事实与情理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通常是富二代的普通生活,硬生生的(地)安插到一个月收

入3000的机修工身上,也难怪大家在信与不信中纠结”(“要减肥的小肥洋”,6月2日,11:09)。而且协

商性解读者无法简单地将这一件事的作为与他们对于公权力部门的日常作为印象截然分开,以致有网

友将协商性解读模式推至极致:“最不值得信的是政府,不能不信的还是政府”(“神犸迪斯弗”,6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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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2ndedition).LondonandNewYork:
Routledge,1993,pp.507~517.
下文引用相关网友的微博评论时,不再注明“网友”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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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2:12)。不过,相较前两种模式,协商性解读比重较小。

表3 网民大众的5.26框架

对抗性解读框架 优先性解读框架

警方不正义 背景不寻常 权利不平等 认同警方
挞伐大
众心理

质疑遇难者
家属

协商性解
读框架

譬喻 表演罗生门 他爸是李刚 屁民、蚁民 交卷了 网络暴民、蝗虫 傍大款 纠结

例证

“深圳很多醉驾
者被 交 警 抓 后
有关 系 的 就 放
人”

“这几年因为
富 二 代 而 死
的 人 真 的 不
计其数”

“人命也就30
万一条”、“公
路 就 是 给 跑
车修的”

“人命关天的
事情,不可能
存在顶替”

“网民们无论如
何都 会 往 黑 暗
面去考虑”

“谁都知道如果肇
事者 是 跑 车 的 主
人的 话 可 能 得 到
天价赔偿”

“有些事zf(注:政
府)做得很 ”

警句

“肇事跑车男有
钱能使鬼推磨,
深圳 交 警 队 此
地无银三百两”

“钱能通天”

“虽然我们没
有跑车,但每
个 人 都 有 平
等的生命权”

“有理有据”、
“不合理的不
等 于 绝 对 没
有”

“人云亦云”、“阶
级优 越 论 可 休
矣”

“现在死也要傍大
款”

“最不值得信的是
政府,不能不信的
还是政府”

描述

“明明肇事者当
时去 医 院 时 的
照片 和 投 案 自
首的 人 长 相 不
一样”

“开 GRT,去
酒吧泡妞,然
后 去 游 艇 会
开房”

“平等需要从
一 件 件 具 体
事 情 中 体 现
出来”

“指 纹、DNA
都 已 经 做 齐
了”、“警方视
频在那摆着”

“因为人家有钱
开跑(车)就 恨
别人”

“如果侯某是真凶,
赔偿金很难执行”、
“受害者是希望老
板开车的,可以多
赔点”

“现场的血迹DNA
检测是铁证,但ZF
现在 的 公 信 力 超
低才 是 观 众 纠 结
的重点”

原因
“人为制造”、“修
改证据”

“有钱买通官
员”、“没公信
力”

“官爸官妈”、
“富二代”

“用 证 据 说
话” 仇富 怕没钱赔

“确实很难信服,可
警方 视 频 在 那 摆
着”

结果 “没有真相” “真的东西也
没人信” “不平等” 相信警察 反应过度 “傍”大款

“在信与不信中纠
结”

原则 正义 公信力 平等 证据 仇富 求富 矛盾

四、框架之争所呈现的微博公共领域特征

5.26案通过框架之争而在微博发酵后终成微博事件的现象不是孤立的,前有钱云会事件、动车事

件,后有雷政富事件、刘铁男事件。单就质疑警方来说,此后的重庆杀人犯周克华替身事件、山西挖眼男

孩案真凶事件都直指警方,都曾在微博空间争论不休并酿成轩然大波。将这些联系来看,我们不能不说

5.26案的框架之争已成为微博事件的典型特征之一。
在笔者看来,这种框架之争从另一角度显现了微博所具有的公共领域的特征,如,向所有兴趣者开

放,向所有观点开放,向所有话题开放,以及匿名式互动所显现的讨论者身份的平等,这些都吻合于公共

领域的有关阐述。具体来说,按照Habermas的界定,居于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公共领域向所有有兴趣加

入公共事务讨论的人开放,与身份、性别、地位等因素无关;向所有公共话题开放,尤其惯于质疑那些政

府权威机构具有垄断性解释权的话题;公务的决定需要在公共领域里进行辩论,公权的正当性需要在公

共领域里得到证明①。不过,“公共领域”这一概念问世以来便颇受争议,尽管学者们其实是在不同层面

上使用这个概念。有的侧重于在历史意义上使用它,比如Curran质疑公共领域在历史上是否是一种现

实存在②;有的侧重于在规范意义上使用它以探索公共领域的理想状态,如Calhoun在评述公共领域时

所言,“一个充分利于民主政体的公共领域取决于话语的质量和参与的数量”③;有的则是在一般意义上

使用它,泛指大众媒介———公众交流信息和意见的处所与网络,从而主要研究和思考它的现实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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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urgenHabermas.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trans.T.Burger& F.Lawrence).Cambridge:Polity,
1989.
JamesCurran.“RethinkingtheMediaasAPublicSphere”,inPeterDahlgren&ColinSparks(eds.).CommunicationandCitizen-
ship.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1,pp.27~57.
CraigCalhoun.“Introduction:HabermasandthePublicSphere”,inCraigCalhoun(ed.).HabermasandthePublicSphere.Cam-
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MITPress,1992,pp.1~48,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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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发展它①。那么,本文主要是在最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公共领域这个概

念,同时兼以第二层面的含义来关照第三层面。换言之,我们不应该更多地停留在抽象意义上有关其存

在问题的争论,我们应该在承认微博作为公众新的信息和意见交流渠道这一既成现实的前提下研究它

的特征、属性,以及它与规范意义层面公共领域的距离及其现实缺陷等问题。这也是本文最初的研究出

发点。那么,本文的结论则是,框架之争是微博空间公共领域特征的重要构成。
通过对5.26案框架之争的分析,我们看到,在作为公共领域的微博空间里,流动的是思想、碰撞的

是意见。而且,5.26框架之争也清晰地显现了公众意见对公共决策的影响,深圳警方连续召开三次新

闻发布会以不断提供新证据等举措恰恰是其回应网民质疑和意见的结果与产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微博的影响效应越来越体现于更多微博事件中,无论是刘铁男事件还是后来的上海法官集体嫖娼

事件等都是明证。因此,我们与其陷入微博是否公共领域的争论,不如正视微博所显现的公共领域

表征。
当然,我们也需要正视微博空间目前所具有的缺陷,这也从5.26案的框架之争中得以管窥。比如,

媒体或满足于煽动情绪,或满足于人云亦云。我们先看《南方都市报》。在深圳警方没通知它参加第二

次新闻发布会后,该报专门发一条微博谓之“选择性发布”云云。撇开深圳警方对媒体的怠慢不论,《南
方都市报》应该主要是不断挖掘新证据、新意见、新信息提供给大众,而不应只是情绪化地放大警方的怠

慢,且有睚眦必报之嫌。再看《晶报》,它过多引用深圳警方消息源,有有所偏袒和缺少独立性之嫌;死者

家属的声音很少被传递。而当该报尝试性地引入对手的质疑框架时,同样不是以深入调查取胜,而是道

听途说式地转发一般网友的微博,以致其对身份证有效期的质疑纯属无稽之谈。凡此种种都有违公共

领域的一个自然前提,即媒体为大众提供理性的、充分的信息,以有助于公众理性思考。另外,5.26案

所折射的网民大众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如自我封闭、选择性解读等。

  FramingContest:WeiboasPublicSphere
 ———CaseStudyofShenzhen5.26CarRacingEvent
YinLiangen (AssociateProfessor,ShenzhenUniversity)

Abstract:The5.26carracingeventdemonstratesthecharacteristicsofframingcontestsofWeiboaspublicsphere.While
Shenzhenpoliceendeavourstoconstructanon-scapegoatingframe,themediaestablisheitherquestioningframeoraframeof
trafficaccident.However,thenetizensonWeibohavebuiltoppositionalinterpretativeframes(i.e.,unjustpolice,abnormal
backgroundandunequalrights),preferredinterpretativeframes(i.e.,recognizingthepolice,chastisingthepopularmindand
doubtingthevictims’natives),andnegotiatedinterpretativeframesvacillatinginbetween.Itissuchprocessoffr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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